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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通食品安全常态化公益科普
学习平台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为贯彻落实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食品安全专题培

训的通知》（市监食协函〔2025〕293 号）精神，积极参与社会

共治，进一步普及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与科学知识，提升食品安全

管理人员管理水平，助力企业更好落实主体责任，河南省计量协

会联合中国质量检验协会食品专业委员会，召集行业专业人士编

录了食品安全学习课程，开通了食品安全知识常态化公益科普学

习平台。现将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平台学习对象

全省范围内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二、学习相关事项

（一）学习内容。包括食品安全基本概念、食品污染与防控、

食源性疾病预防、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法律法规解读等。具体课

程安排详见附件。

（二）学习方式。通过河南省计量协会网络学院（网址：

http://px.hn-ma.com/）在线进行。参加学习人员可注册并登录

平台，在“食品安全专题公益科普学习”专区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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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习证明。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每年度完成课程学

习并累计大于 44 学时，可在线申领本年度“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学习培训证明”（电子证件）。该证明可作为每年度食品安全管

理人员参加监督抽考学习培训依据的一部分。

（四）学习时间。自 2026 年 1 月 31 日开始，参加学习人员

可随时登录网络学院参加培训学习。

三、其他事项

（一）该平台学习为公益性、常态化、自愿参加，不收取任

何费用。

（二）学习操作流程。企业要指定一名企业管理人员登录

http://px.hn-ma.com/进行注册，注册完成后，需在“个人中心

—企业认证”中填写企业信息并提交审核，认证成功后可在“人

员管理”中统一管理本企业参加学习人员。参加学习人员可直接

使用管理人员设置的账号密码进行登录学习。

（三）河南省计量协会每年 12 月底前，将各地参加学习情

况抄送各省辖市（区）局，便于各地掌握情况。

（四）联系方式

河南省计量协会 张老师

电话：0371-65929396

邮箱：hnsjlxh@126.com

附件：1.学习课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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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学习培训证明模板

     

2026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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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学习课程安排

节次 课程名称 主要内容

第一节 食品安全基本概念 食品安全定义、重要性及现行监管体系

第二节 食品的化学性污染 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等污染来源与防控

第三节 食品的生物性污染 微生物、病毒等生物污染途径与预防措施

第四节 食品原料安全控制 原料采购、验收与储存过程中的安全要点

第五节 食品的物理性污染 异物控制与生产过程物理风险防范

第六节 食源性疾病的预防 常见食源性疾病成因与企业防控责任

第七节 食品投诉举报处理流程 消费者投诉响应与行政处理程序

第八节 食品安全风险防控 风险监测、评估与企业自查制度

第九节 食品生产企业安全制度 从业人员管理、记录追溯与应急机制

第十节 《食品安全法》解读 法律体系、企业责任与违法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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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学习培训证明模板


